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沪0118民初9081号

原告：某某公司1，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某某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吴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某公司2，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淦某，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女，系被告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女，系被告工作人员。

原告某某公司1（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某某公司1）与被告某某公司2（以下至判决主

文前简称某某公司2）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由原审法院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依职权移

送至本院，本院于2024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程序，后转为简易程序。被告某

某公司2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逐级报送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4日指定本院管辖。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某公

司1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被告某某公司2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陈某到庭参加诉讼。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某公司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服务费人民币5万元；2.被

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LPR上加收50%，自2020年

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按被告要

求提供了零星维修工程，对于该部分工程，原告已施工完毕，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向

被告完成了报价，服务费用为5万元，该笔费用被告也至今未向原告进行支付，故原告

诉至法院。

被告某某公司2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首先，朱虹坤曾经是被告员工，职位是技术行

政后勤专员，现朱虹坤已经离职。被告不清楚原告有没有做过案涉项目。其次，原告非

本案当事人，负责与被告联系的周某与原告之间无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等，无法证

明周某可代表原告处理案涉项目。再次，原告主张的诉请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未

证明原被告就案涉项目达成服务合意、未证明实施范围及已验收合格的事实，朱虹坤系

无权代理，原告对此明知，朱虹坤的行为对被告不发生效力。原告所主张的款项已过诉

讼时效。

原告某某公司1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邮件截图、律师函某，被告

某某公司2提交了案涉项目内部商务需求审批流程截图，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

议，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根据原告提供的其项目负责人周某（以下简称周）与被告工作人员朱虹坤（以下简称朱

）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节选）可显示：2019年9月9日，朱：“我是吉利朱虹坤”。周

：“朱经理你好”“你那要做什么呀”。朱：“零星装修，隔墙、涂料”。周：“好的



”。2019年9月17日，朱：“周老板，上次报价准备好了吗”。周：“报价单是直接发

你微信还是以我现在公司发你邮箱”。朱：“发我邮箱吧”。周：“现在某某公司1是

你们的供应商，是用公司邮箱发你吗”。朱：“以前怎么发的”。周：“以前都是公司

邮箱发你们商务的”。朱：“那以前邮箱发我”。周：“要么先发你微信，差不多时候

在用公司邮箱发”。朱：“还没，等等，我问他要一下给你”“估计会直接发给梅迎的

”。2019年9月18日，朱：“周老板，我刚模型部门王总沟通了一下”“C栋的坡度和铁

板还是先做，十一最好做掉。要不明天下午你来一趟，我们当面沟通一下，这些事怎么

处理”。2019年9月20日，朱：“周老板，十一期间坡度、铁板、窖井抬高先做掉了。

”“等后面小楼搞了，我才报”。周：“好的”。2019年9月23日，周：“朱经理我现

在让他和你确认，大概的数量平方告诉我，以后我和他结账”。朱：“大概10个平方左

右，加损耗也就15”“就磨砂透光的膜就好”。2019年9月24日，朱：“周老板贴膜的

何时来”。周：“我刚刚联系过了，十点多点到，12点能贴好”。2019年9月26日，周

：“朱经理你好，基坑边上钢板29号到，钢板是本色还是黑色，还是灰色”。朱：“和

沥青一个颜色就好”。周：“一样不可能哦，那我就做黑色”。朱：“好，接近就好了

”。2019年9月26日，周：“你们C栋北还有好多垃圾，是不是垃圾车过来一起清理哦

”。朱：“一起吧，你最好明天问下戚工，明天一起清掉，他之前说过去找物业公司的

，你明天问下他”。随后朱发送一个电话号码并称：“总包给的清垃圾的车，价格你自

己谈”。周：“好的，谢谢”。

2019年10月14日，周向朱某1发送一份报价单，名称为吉利C幢门口路面沥青项目报价

”，报价单项目包含：C栋西门口沥青路面、原路面沥青铲除、机械进场费、C栋中间

大门口沥青路面、原路面沥青铲除、机械进场费、C栋室外基坑边上沥青路面、原路面

沥青铲除、机械进场费、垃圾清理费、基坑铁板防护、基坑边上混凝土铲除及小楼项目

等，合计135,145元。之后双方沟通了D楼翻新项目的具体细节。2019年11月12日，周又

向朱某1发送一份报价单，名称与前述报价单名称一致，报价单项目中增加了基坑铁板

安装费、C栋门窗贴膜，减少了小楼项目的相关费用，合计金额为53,895元。朱：“这

个价格可以下浮多少”。2019年11月13日，朱向周发送一份表格，名称为“园区工作量

”。该表格中与2019年11月12日报价单相比，增加了百叶窗帘、玻璃贴磨砂膜、布帘、

电动窗帘、保安室布帘等项目，金额合计76,685元。后，周又向朱某2发送报价单。

2020年4月1日，朱：“梅迎说其他项给5.5万,发票你再另算”。周：“好吧”。朱

：“梅迎找人去核价的”。周：“那我就零星项目不算发票5.5万，你那边增加的零星

项目不算”。朱：“也算发票吧”。周：“55,000的发票加管理费就要8,000了”“朱经

理你真的要和梅迎说下前前后后做了有一个月，你那个门窗贴膜厂家车子多来了2次

，你就和他说五万吧，四五万吃饭的钱多没有”。后朱向周发送一份文件，名称为

“D楼和其他零星项目报价清单”，该文件中其他零星项目报价单含税共计68,000元。

朱称：“周老板，按照这个要敲章发给梅迎。现在形势公司节约开支，没办法，这个事

情，我和梅迎都要丢饭碗的。所以主要财务卡着我们，就这个点钱，多了，真不行”。

周：“不是多，是少了”。朱：“是少了，以后还有小项目给你补回来”。周：“不开

工程发票就够了”。朱：“那你报价里写一下，开票一个点，你开得到就好”。2020年



5月29日，周催问朱款项进展情况。朱：“本来走好了，总经理驳回，等以后钱宽裕再

做。就这个要求”。周：“关键是我去年做好啦”。朱：“没办法的，别人也去年做好

的。多讲也不行的，只能等下半年的”。之后，周继续催问朱款项进展情况。

2021年3月24日，周：“朱经理你好，前年做好的那个活公司有安排了吗”。2021年4月

6日，周：“朱经理你好，那个路面流程走好了吗”。朱：“刚上班，还没，我想了一

个办法”。周：“怎么操作啊”。朱：“你等着，你这个做的本来我立项里面就有了

，本就应该要做的”。周：“做好一年半啦，补流程操作可以吗，上次你说报商务我以

为操作了”。2021年4月13日，朱：“我只负责提流程，价格梅迎那边还没跟你谈的。

我确认验收，事情做没做。你把沥青路面单拿出来，别报那么多复杂的”。周：“好的

”。后周再次发送报价单，报价单与2019年11月12日报价单内容完全一致，总金额为

53,895元。周：“这个是2019.8.22的不含税价，您说放别的公司的”。2021年4月27日

，朱：某某中心碰一下，流程就可以起来了。你要来，我们一起确认一下工程量”。后

周继续催问工程中心事宜。2021年9月1日，朱：“下周我走流程，最近忙，你的事我记

得”“我主动跟你说一下，怕你心不定，上次审计价格好了，审计价格靠5万，含票

”。周：“谢谢，走流程我就不会经常麻烦你了”。后周继续催问走流程事宜。2021年

12月21日，朱：“应该一月就付给你了”。后周继续催问付款流程事宜。2022年6月6日

，朱告知周其已离职，周的相关事宜已交接他人处理。后周继续催问未果。

另查明，原告曾于2020年4月2日向被告工作人员梅迎（音）邮箱发送报价单，报价单中

其他零星项目金额为63,000元。

再查明，2023年10月，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催讨案涉款项5万元。

又查明，2019年11月21日，朱虹坤在被告系统中发起内部商务需求审批申请，商务需求

描述为D楼修缮工程，合理利用空间，以达到园区效果一直的目的。经退回修改后

，2019年11月26日，朱虹坤再次提交审批申请。需求部门审核意见为同意。后朱虹坤撤

回流程，备注为走立项，需立项审批。

审理中，原告称如被告支付5万元款项，会给被告开九个点的增值税发票。被告确认其

C栋门窗确实贴过膜，但称不清楚谁贴的，C楼路面后续又重新修缮过，无法确认原告

是否已经实施了案涉修缮项目，目前现场也已经无法核实。

本院认为，案涉争议点为：1.原告是否为合同相对方；2.朱虹坤是否系职务代理；3.案

涉款项如何认定。

对于第一项争议点，鉴于原告及其项目负责人均确认合同相对方系原告，且原告提供的

邮件、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披露了原告信息，故本院认可原告系合同相对方，对被告提出

的原告并非合同相对方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第二项争议点，根据法律规定，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发生效力。法人对于执行其工作任务人员职

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朱虹坤系被告工作人员，负责案涉项目

实施过程中与原告对接事宜。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显示，朱虹坤通过微信要

求原告至被告处就零星项目进行了施工，双方就案涉工程验收、报价、款项催讨等各方

面的内容进行了沟通。根据被告提供的审批截屏亦可显示，朱虹坤曾在被告内部发起案



涉项目的审批流程。被告虽辩称朱虹坤无相应权限，但原告作为外部人员，无从知晓朱

虹坤的具体权限范围，被告的抗辩意见无法对抗原告。朱虹坤的行为构成职务代理，对

被告发生效力。原告持续多次向朱虹坤催款，诉讼时效已中断，故对被告提出诉讼时效

已过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项争议点，根据原被告双方报价单内容及当事人陈述，原告具体施工内容包括

：C栋西门口沥青路面、原路面沥青铲除、机械进场费、C栋中间大门口沥青路面、原

路面沥青铲除、机械进场费、C栋室外基坑边上沥青路面、原路面沥青铲除、机械进场

费、垃圾清理费、基坑铁板防护、基坑边上混凝土铲除、C栋门窗贴膜等。原告提供的

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原告实施了上述施工内容。对于应付款项，结合双方就款

项沟通的具体细节，朱虹坤曾向原告发送报价单表示“按这个敲章发给梅迎”，朱虹坤

还曾表示“我最好帮你拿到5万”“上次审计价格好了，审计价格靠5万，含票”，且考

量到被告提出现场已被新的施工成果覆盖等意见，案涉项目已缺乏评估的基础，且明显

增加双方诉讼成本。结合以上因素，原告主张的金额未超出被告工作人员朱虹坤曾认可

的范围，故对原告主张的5万元款项，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考量到双

方持续协商价款及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的情况，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第五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一、被告某某公司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某某公司1款项5万元；

二、驳回原告某某公司1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12.50元，减半收取计656.25元，由被告某某公司2负担525元，由原告某某

公司1负担131.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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